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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(一)大力发展私

营建筑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

展,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、增加财政收入、缓解城

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。

改革开放20年来,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,年平

均增长率达到了17%,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(集体经

济8%,国有经济4%)。1993-1996年间,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

长5倍以上,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劳动就业的

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。 经过20年的发展,我国私营经济、

个体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,使

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创造了条件。 由于建筑业和建筑产品具有特殊性以及“所有

制歧视”的存在等原因,使得私营建筑经济发展与私营工商业

相比相对滞后,严重制约了建筑业的发展。但是,私营经济的发

展必然要求并促进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。 (二)大力发展私营

建筑经济是建筑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1、大力发展私营建

筑经济是由建筑业具有“二元性”特点所决定的。建筑业的

“二元性”特点表现在: (1)一方面,国家把建筑业与机械电子

、石油化工、汽车制造并列,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。但另一方

面,建筑业又属于竞争性行业。1984年,在全国城市经济中,建筑

业率先进行了改革,建筑业企业被率先推向市场。十几年来,国

家不仅没有给建筑业以优惠政策,而且仍然将之作为完成基本



建设任务的“工具”,在资源配置、价格改革、政策法规制定

和建筑市场规范等方面严重滞后,使建筑业企业在“压级压价

、垫资承包、拖欠工程款”的恶性竞争环境下艰难度日。 (2)

一方面,随着我国一大批工业、能源、交通等重大建设项目的

建设,尤其面对国际建筑市场的竞争挑战,对建筑业提出了新的

更高的要求。但另一方面,建筑业从整体上说,仍然属于劳动密

集型、粗放型产业。建筑业仍然没有摆脱“四低一易”的特

点:即资本有机构成低、生产工业化程度低、服务社会化水平

低、建筑市场准入的门槛低。因而使得私营建筑业企业容易

进入建筑市场,容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。 (3)一方面,公有建筑

经济(国有 集体)在建筑经济总量中仍然处于主体地位,还在发

挥着主导作用。但另一方面,大多数国有建筑业企业产权不明

、权责不清、包袱沉重、亏损严重、效益低下.而私营建筑企

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政企分开、产权明晰、自主经营、自负

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,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

展,并日益显示出其生机活力。私营建筑经济的快速发展,对于

国有建筑企业改革形成了“倒逼机制”。而产权改革是改革

的关键,国有建筑企业的前途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败。因此,私

营建筑经济是建筑业深化改革的结果,反过来,发展私营建筑经

济又促进国有建筑企业的改革。 总之,由于建筑业属于一般竞

争性产业,国有经济要逐步从这一产业退出,为私营建筑经济的

发展留下更大的空间.由于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,为私营

建筑经济的市场进入创造了有利条件.再加上私营建筑经济较

国有经济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,因此,发展私营建筑经

济不仅是必要的,而且是可行的。建筑业生产力的二元性决定

了所有制的二元性,即必须在发展国有建筑经济的同时,大力发



展私营建筑经济。 2、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已经具有较为

深厚的现实基础。就量的概念而言,在建筑经济总量中,非国有

经济已经占有较大份额。据统计,在1997年建筑业总产值中,非

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3.7%。私营建筑经济的现实基础更

主要地还表现在质的方面: (1)近几年新成立的一批建筑业企

业,尤其建筑装饰装修、地基处理、综合布线、建筑防水、消

防工程施工等专业企业,成为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最具活

力的重要力量。 (2)在国有建筑经济中孕育着私营建筑经济的

成份。国有企业通过改制,使“原国有企业”已经改性,从而增

加了私营建筑经济的成份。有的已经上市,其产权已属股民所

有.有的已由职工一次性买断,变成民有民营企业.有的由职工

参股.有的实行租赁、承包经营,特别是有的经营者买断了中小

国有尤其是集体建筑企业,变成了私营企业。 此外,在国有建

筑企业中,还存在着如下三种情形:一是一些企业经理以改制为

名,将有效的国有资产“重组”,成立新的公司,由自己或亲属

控股,并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。他们将以国有企业名义承包的

工程,尤其是资金到位、利润丰厚的“肥活”,交由“自己”的

公司施工。这样实际上是将企业的有效资产和利润实现了由

“公”到“私”的“双转移”。二是一些国有建筑企业的项

目经理,以项目经理负责制为名,打着国有企业的招牌,只负盈,

不负亏(实际也负不了亏)。项目盈了,狠捞.项目亏了,也捞。导

致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寺庙穷、和尚愁、方丈富的现象。三是

一些企业之外的人,以国有企业某某工程处或项目部的名义,以

交上一点象征性的“管理费”为条件,挂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

牌子,冒国有之名,行个人之实。这些现象的存在,事实上使许

多国有建筑企业包括一些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已经成为一捅



即破的“空壳”。国有建筑企业中存在的为数不少的这些人,

实际上成了国有建筑企业为自己培养的“掘墓人”。就是这

些人,就是利用这些手段,在几年中就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

累过程。 (3)大量存在的名为国有或集体,实为私营的建筑企

业已经成为私营建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。 3、大力发展私

营建筑经济有利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,有利于消除私靠乱挂、

出卖资质、垫资承包、压级压价、拖欠工程款等建筑市场中

存在的突出问题,有利于规范建筑市场秩序。 (三)大力发展私

营建筑经济符合发达工业化国家建筑业发展的规律 从发达工

业化国家建筑业发展的规律来看,私营建筑经济应大力发展,国

有资本可以从建筑业产业中退出。如日本在明治时期及其以

前创立的23家主要建设公司中,有22家属私营企业,占96%,只有

大成建设公司由大仑组商会(属行业协会团体,而非政府)创立

。私营建筑企业由于自身具有灵活的机制和旺盛的生命力,而

经久不衰。被称为日本五大超级建筑公司的清水建设、鹿岛

建设、大成建设和大林组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,竹中工务店

创立于1610年,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,虽历经沧桑,但至今仍

然保持着蓬勃生机。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就基本上没

有了国有建筑企业。我们也应当结合建国以来建筑业的发展

史,认真研究国外的做法,改造我们的建筑企业所有制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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